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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资产实质上是指本身不能单独产生现金流量而只

能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组合在一起才能产生现金流量的资

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简称“资产减值准

则”）指出，总部资产的显著特征是难以脱离其他资产或者资

产组产生独立的现金流入，而且其账面价值难以完全归属于

某一资产组。总部资产通常难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从这一点

上看，总部资产与商誉有点类似，需要结合其他相关资产组或

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企业在对某一资产组进行减值

测试时，应当先认定所有与该资产组相关的总部资产，再根据

相关总部资产能否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至该资产组的

不同情况进行处理。本文拟就总部资产是否可以按照合理和

一致的基础分摊至其资产组的不同情况，对总部资产减值测

试及相关会计处理进行探讨。

一、总部资产能够合理分摊至各资产组的减值测试

在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企业有迹象表明某项总部资产可

能发生减值，则对相关总部资产能够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

分摊至该资产组的部分，应当将该项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分

摊至各资产组，再据以比较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包括已分摊

的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部分）和可收回金额，并按照有关资产

组的减值损失处理顺序和方法处理。这就是国际会计准则中

对总部资产减值损失所要求进行的自下而上的减值测试方

法，即分别计算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例1：黄山公司在A、B、C三地拥有三家分公司，这三家分

公司的经营活动均由总部负责运作。由于三家分公司均能产

生独立于其他分公司的现金流入，所以黄山公司将这三家分

公司确定为三个资产组。2007年12月1日，该公司经营环境发

生了重大不利变化，出现减值迹象，需要进行减值测试。假设

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为200万元，能够按照各资产组账面价值

的比例进行合理分摊，A、B、C分公司和总部资产的使用寿命

均为20年。减值测试时，A、B、C三个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320万元、160万元和320万元。假设黄山公司计算确定A分公

司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420万元，B分公司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为160万元，C分公司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380万元。要求：对

黄山公司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并进行相关的会计处理。

第一步：将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分配至各资产组。由于各

资产组的使用寿命相同，可直接按其账面价值分配总部资产，

各资产组应分配总部资产金额=总部资产伊该项资产组账面

值衣各资产组账面值之和。即：总部资产应分配给A资产组的

数额=200伊320衣800=80（万元）；总部资产应分配给B资产

组的数额=200伊160衣800=40（万元）；总部资产应分配给C资

产组的数额=200伊320衣800=80（万元）。

第二步：分配后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即：A资产组的账

面价值=320+80=400（万元）；B资产组的账面价值=160+40=

200（万元）；C资产组的账面价值=320+80=400（万元）。

第三步：比较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进行减

值测试。即：A资产组的账面价值400万元，可收回金额420万

元，没有发生减值；B资产组的账面价值200万元，可收回金额

160万元，发生减值40万元；C资产组的账面价值400万元，可

收回金额380万元，发生减值20万元。

第四步：将各资产组的减值额在总部资产和各资产组之

间分配。淤B资产组减值额40万元，分配给总部资产的部分为

40伊40衣200=8（万元），分配给B资产组本身的部分为：40伊

160衣200=32（万元）。于C资产组减值额20万元，分配给总部资

产的部分为：20伊80衣400=4（万元），分配给C资产组本身的部

分为：20伊320衣400=16（万元）。

综上，A资产组没有发生减值，B资产组发生减值32万元，

C资产组发生减值16万元，总部资产发生减值12万元。其会计

处理为：借：资产减值损失———B资产组资产32万元、———C资

产组资产16万元、———总部资产12万元；贷：B资产组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等减值准备32万元，C资产组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等减值准备16万元，总部有关资产科目12万元。

例2：承上例，假设黄山公司总部资产账面价值为200万

元，能够按照各资产组账面价值的比例进行合理分摊，若C分

公司是上年吸收合并的公司，A、B、C资产组和总部资产的使

用寿命分别为10年、20年、20年和20年。减值测试时，A、B、C三

个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分别为320万元、160万元和320万元，C

分公司账面价值320万元中含商誉15万元。其余条件不变，黄

山公司计算确定A分公司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420万元，B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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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总部资产难以脱离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产生独立的现金流入的特点，对总部资产能够和难以合理分

摊至各资产组的减值测试及相关会计处理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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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160万元，C分公司资产的可收回金

额为380万元。要求：对黄山公司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并进行相

关的会计处理。

第一步：将总部资产分配至各资产组。本例中，由于各资

产组的使用寿命不同，不能直接按其账面价值分配总部资产，

而应根据各资产组使用寿命对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进行调

整，按各资产组调整后的账面价值来分配总部资产，即企业应

该根据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剩余使用寿命加权平均计算的

账面价值确定分摊比例进行分摊。分配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

应为：320+2伊160+2伊320=1 280（万元）；总部资产应分配给A

资产组的数额=200伊320衣1 280=50（万元）；总部资产应分配

给B资产组的数额=200伊320衣1 280=50（万元）；总部资产应分

配给C资产组的数额=200伊640衣1 280=100（万元）。

第二步：分配后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即：A资产组的账

面价值=320+50=370（万元）；B资产组的账面价值=160+50=

210（万元）；C资产组的账面价值=320+100=420（万元）。

第三步：比较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进行减

值测试。淤A资产组的账面价值370万元，可收回金额420万

元，没有发生减值；于B资产组的账面价值210万元，可收回金

额160万元，发生减值50万元；盂C资产组的账面价值420万

元，可收回金额380万元，发生减值40万元。

第四步：将各资产组的减值额在总部资产和各资产组之

间分配。淤B资产组减值额50万元，分配给总部资产的部分为

50伊50衣210=12（万元），分配给B资产组本身的部分为：50伊

160衣210=38（万元）。于C资产组减值额40万元，资产减值准则

规定，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减值损失金额应当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该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除商

誉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

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C分公司账面价值320万元中包含的商

誉15万元应当先行抵减。其会计处理为：借：资产减值损

失———C资产组减值损失15万元；贷：商誉减值准备15万元。

余下的减值额为25万元，应将其在总部资产和C资产组之间

分配，分配给总部资产的部分为：25伊100衣420=6（万元），分配

给C资产组本身的部分为：25伊320衣420=19（万元）。

综上，A资产组没有发生减值，B资产组发生减值38万元，

C资产组发生减值19万元，总部资产发生减值18万元。借：资

产减值损失———B资产组资产38万元、———C资产组资产19万

元、———总部资产18万元；贷：B资产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

减值准备38万元，C资产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减值准备19

万元，总部有关资产科目18万元。

二、总部资产难以合理分摊至各资产组的减值测试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如果总部资产的账面余额不能

在合理和一致的基础上分摊到核查中的现金产出单元，则企

业应同时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测试方法。前面已提及

自下而上的测试方法要求计算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而自

上而下的测试方法则要求计算总体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我国

资产减值准则规定，对于相关总部资产难以按照合理和一致

的基础分摊至该资产组的，要求：首先，可在不考虑相关总部

资产的情况下，估计和比较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

额，并按照有关资产组减值损失处理顺序和方法处理；其次，

认定由若干个资产组组成的最小的资产组组合，该资产组组

合应当包括所测试的资产组与可以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将

该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分摊至其上的部分；最后，比较所认定

的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已分摊的总部资产的账面价

值部分）和可收回金额，并按照有关资产组减值损失的处理顺

序和方法处理。即企业在进行测试时应同时采用自下而上和

自上而下两种测试程序，该做法与国际惯例相一致。

例3：黄山公司拥有A、B、C三个资产组，2007年年末，这三

个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分别为230万元、400万元和550万元，没

有商誉。这三个资产组为三条生产线，预计剩余使用寿命均为

20年，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由于黄山公司的竞争对手通过技

术创新推出了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并且受到了市场欢迎，从

而对黄山公司产品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为此，黄山公司于

2007年年末需要对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假设黄山公司的

经营管理活动由总部负责，总部资产为一个研发中心，其账面

价值为100万元，已知研发中心的账面价值难以在合理和一致

的基础上分摊至各相关的资产组。假设各资产组和资产组组

合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难以确定，企业根据资

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和适用的折现率计算的现值分别是：

A资产组300万元、B资产组328万元、C资产组542万元，包括研

发中心在内的最小资产组组合（黄山公司）1 250万元。要求：

对黄山公司进行资产减值测试。

分析：对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首先应当认定与其相关的

总部资产，A、B、C三个资产组的总部资产为一研发中心。

第一步：不考虑总部资产情况下，比较各资产组账面价值

与可回收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即：230万元约300万元，A资产组

没有发生减值；400万元跃328万元，B资产组发生减值72万元；

550万元跃542万元，C资产组发生减值8万元。应确认B资产组

减值损失72万元，C资产组减值损失8万元。

第二步：认定由若干个资产组组成的最小的资产组组合。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可以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将总部资产

的账面价值进行分摊，则最小资产组组合中应包括已分摊的

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部分。本例由于研发中心的账面价值难

以在合理和一致的基础上分摊至各相关的资产组，因而A、B、

C三个资产组和研发中心构成最小资产组组合。

第三步：比较所认定的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

金额进行减值测试。A、B、C三个资产组和研发中心构成最小

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为1 200万元（230+328+542+100），低

于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1 250万元。因此，企业不必再进

一步确认减值损失（包括研发中心的减值损失）。

【注】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 2008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与

基金指导项目渊项目编号院08SJD6300043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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